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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 

115學年度新進團員推薦甄選(第3次)簡章 
115年5月28日新北教研資字第1151023784號函公告 

壹、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設置運作要點。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分團召集學校。 

 

參、 甄選條件及資格： 

一、 編制內正式教師(不含留職停薪或長期病假者)。 

二、 具備3年以上正式編制內教師年資。 

三、 教學經驗豐富，具專業知能及服務熱忱，視教育為終身志業者。 

 

肆、 甄選時間：本局辦理「115學年度新進團員推薦第3次甄選」作業相關時程摘述如下： 

一、 第3次甄選報名時間：自公告日起至115年6月9日。 

二、 第3次甄選複試：115年6月11日至6月12日。 

 

伍、 甄選方式： 

一、 初試 

（一） 採書面資料審核，資料初試通過後，將以電話聯絡參加複試。 

（二） 請備妥下列資料(PDF 檔)，於115年6月9日（星期二）中午12時前，以電子郵

件方式寄至各分團召集學校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1、 應試證(附件1)。 

2、 學校/自我推薦報名表(附件2，本表需經學校相關人員核章)。 

3、 服務學校同意書(附件3)。 

4、 個人教學重要檔案資料（至多10頁）。 

二、 複試 

（一） 原則上採口試及教學演示兩種方式進行，口試10分鐘，教學演示15分鐘。 

（二） 應試者請事先備妥 A4大小教案3份，於甄試當天供評審委員參考。 

（三） 評分標準：口試及教學演示各佔50％，最低錄取標準80分(含)，未達最低錄取

標準者不予錄取。 

（四） 複試方式可採多元方式進行，實際進行方式由各分團通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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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錄取方式 

（一） 以甄試成績高低排序。 

（二） 甄試成績相同時，依序以教學演示、口試分數高者優先錄取。 

（三） 應試者未達錄取門檻得不足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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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甄選名額及報名相關資訊(國中組) 

分團 

兼

任

輔

導

員 

儲

備

團

員 

專長需求或其他備註 聯絡人/電子郵件報名 複試時間 複試地點 

數學 

2 1 無 徐澤汶專輔 

t238@ms.tcjh.ntpc.edu.tw 

22675135分機207 

6/11（四）上午10時 土城國中第二

會議室 

環境教育 

1 0 樹木碳匯、淨零碳排專長 王俊凱專輔 

kai71907@gmail.com 

26102016分機340 

6/12（五）下午2時 鷺江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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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注意事項： 

一、 甄選簡章同步公告於本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網站（http://ceag.ntpc.edu.tw/）供各校教師

下載。 

二、 請參加甄選者於規定時間至各領域甄選地點報到，時間開始即進行甄選說明，說明時間未到

場者，視同放棄，不得異議。 

三、 第3次甄選完畢，由各分團召集學校需於國教輔導團網站最新消息公告「第3次甄選通過名

單」，各分團於國教輔導團網站公告之名單僅為評選通過結果，正式錄取名單以教育局簽准

公告為準。 

四、 各分團召集學校應於甄選完竣後2日內函報新進團員名單，錄取教師之「服務學校同意書」由

召集學校留存備查。教育局將於3次甄選完畢後簽准正式錄取名單，並公告甄選結果於本局國

民教育輔導團網站及本局網站(http://www.ntpc.edu.tw/)電子公告，並函知分團召集學校及

錄取者所屬學校。 

五、 參加甄選之教師及工作人員，甄選當日本局同意核予公假半日(課務派代)。 

六、 本局將俟團員推薦甄選業務結束後，另函簽准本局115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各分團團員

名冊及減課時數。 

捌、 聘期：團員聘期為1年，自115年8月1日起至116年7月31日止。 

玖、 獎勵及考核：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各分團人員績效考核及獎勵實施計

畫」辦理。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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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 

115學年度新進團員推薦甄選應試證 

類別：（                         ）領域/議題分團 □國中組□國小組 

甄選人姓名 編號 

  

甄        選         記          錄 

試  別 口            試 試             教 

簽 章 

 (主試

人) 

  

※注意事項※ 

資料寄送電子信箱、甄選地點及時間及聯絡人：請參閱簡章第陸點。 

1. 報到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應試證。 

2. 報到後請參閱試場與時間分配表。 

3. 應試人員應提前至休息區等候，經3次唱名未進入試場者以棄權論。  

4. 遇天然災害為人力所不能抗拒而需延期時，請依各領域召集學校通知或公告日    

期另行應試。 

5. 配合防疫措施，請參與人員做好個人衛生防護，甄選當日進入校園請配合考場規

定。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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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 

115學年度新進團員推薦甄選/自我推薦報名表 

(參加甄選領域/議題別：請依據簡章第陸點填寫，僅限選擇1個領域/議題) 

一、分團:                      領域/議題分團    □國中組         □國小組        

一、個人基本資料： 

服務學校  學校電話  

姓     名  職    稱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行動電話  教學年資 
年    月~    年    月，共      

年 

最高學歷  專    長  

請說明您欲參與輔導團的動機意願、服務專長及對執行輔導團工作的願景：至少50字 

 

 

 

 

 

 

二、 重要教學經驗：（請列舉最滿意5項即可）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時間 滿意原因說明 

    

    

    

    

    

三、 曾研修課程與教學專業知能培訓或進修：（請列舉最重要5項即可） 

專業知能培力課程名稱 時間 學分或小時數 辦理此課程之單位 

    

    

    

    

    

四、 相關領域/議題之特殊表現或優良事蹟：  



附件2 

 9 

特殊表現或事蹟 時間 核定或辦理單位 

   

   

   

   

   

   

   

   

   

   

 

 

五、 請檢附與報名各分團相關之自行設計教案或行動研究等個人教學檔案，最多10頁。（1式3

份） 

 

 

 

 

 

 

 

 

 

 

 

 

 

 

 

 

 

 

申請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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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 

115學年度新進團員推薦甄選/服務學校同意書 

          茲同意本校        老師參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

導團115學年度____________領域/議題分團團員甄選。若通過甄選時，同意擔任

輔導團員。 
 

※老師除甄選輔導團團員外，115學年度協助其他「政府機關(構)委任(託)、補助或指示學校

辦理事項」並核定「減課」情況說明如下(請擇一勾選)： 

□該師115學年度無協助其他減課任務。 

□該師115學年度有協助其他減課任務，說明如下(請逐一填寫或勾選)： 

1、 任務或職務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減課節數：________節/每週。 

3、 該任務目前核定減課情形(擇一勾選)： 

  □依據計畫或公文，已核定減授課(請檢附相關證明)。 

 □老師已簽署服務學校同意書，惟尚未核定減課。 

4、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4月14日新北教研資字第10906033681號函，本校老師若通

過甄選□同意□不同意其承(協)辦2項以上之得減課之「政府機關(構)委任(託)、補助

或指示學校辦理事項」(擇一勾選)。 

 

此 致 

新北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 

(學校名稱) 

校  長        (簽章) 

 

中華民國 115年      月    日 


